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发 〔２０２６〕３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«上海全球科技伙伴计划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«上海全球科技伙伴计划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

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６年３月３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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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全球科技伙伴计划

　　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,强化上海

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,提升上海科技创新的全

球影响力和引领力,支持海外科研机构、企业、组织和科技创新创

业人才等成为上海科技伙伴,共同促进全球科技进步与产业创新、

共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,助力共建全球科技共同体,制定如下

计划.

一、实施国际联合研究行动

支持上海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围绕全球性挑战、重大科学问

题、国家战略任务以及上海重点发展需求,与全球伙伴开展高水平

联合研究.

(一)支持联合科技研发.深化拓展与全球科技管理部门、科

研机构、科技组织的合作模式,健全完善资助机制,支持双边联合

研究项目,共同出资出题、联合立项评审.支持上海科研团队与全

球伙伴聚焦共同发展需求,发挥各自技术优势,开展“小而美”的联

合研究项目.针对重大科学问题和创新需求,探索设立战略性合

作“旗舰项目”.以举办国际挑战赛、“上海需求、全球揭榜”等形

式,鼓励全球创新主体参与上海科技创新任务.

(二)建设联合研究平台.支持上海创新主体与全球伙伴合作

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等高水平国际联合研究平台,鼓励双方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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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科研条件与资源,开展联合研究、学术与人才交流以及技术成

果转化应用.建立基于绩效评估的国际联合实验室支持机制,对

评估合格的联合实验室,以项目形式资助双方互派人员开展科研

合作交流.

(三)培育大科学计划与工程.支持上海创新主体围绕粒子物

理、生命科学、气候变化、海洋环境等领域,与全球科研机构开展联

合研究,构建多边合作网络,发起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

工程.支持上海创新主体与全球伙伴在国际科技组织框架下加强

合作,共同发起国际联合研究计划.

二、实施人才交流访问行动

欢迎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、优秀青年科学家来沪工作、开展学

术访问,支持全球青年科技企业家来沪创业发展.

(四)吸引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来沪工作.实施白玉兰人才计

划,支持上海科研单位和科技企业全球引聘首席科学家、学术(技

术)带头人等领军人才及其科研团队.持续优化外国人才签证、工

作许可办理流程,为外籍高层次科技人才来沪创新创业开通绿色

通道.建立健全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制度,开展高技术人

才移民政策先行先试,持续提升全球科技人才来沪便利度,加强对

全球科技人才在沪生活服务保障.

(五)支持海外青年科技人才来沪访学交流.启动实施“上海

伙伴科研计划”项目,聚焦基础研究、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等重点

领域,资助海外优秀青年科学家作为访问学者到上海高校、科研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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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、科技企业开展科研合作、交流访学,共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

发展潜力的高层次科技人才.用好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

金,资助各国优秀学生到上海开展学习和科学研究.

(六)鼓励全球青年科技企业家来沪创业.实施全球科创项目

上海加速计划,提升“创􀅰在上海”国际创新创业大赛、“海聚英才”

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国际化水平,用好外国创业人才工作许可等政

策以及“创业首站”等服务平台,吸引全球青年科技人才来沪创业.

发挥上海高质量孵化器、高质量概念验证平台及留学人员创业园

等载体作用,将上海打造成海外创业团队来华发展首选地.

三、实施国际科技组织引育行动

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沪发展,鼓励上海创新主体与全球伙伴

围绕优势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.支持国际

科技组织发挥作用,促进上海科技开放合作.

(七)主动吸引国际科技组织.支持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

技组织在沪设立总部、秘书处等,吸引科技类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沪

设立代表处,做好国际科技组织在沪发展的服务保障.支持国际

科技组织在沪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和行业交流活动,参与国际标

准和行业规则制定等国际交流合作.

(八)培育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.鼓励在生命科学、先进材

料、人工智能、绿色低碳、卫生健康、创业孵化等上海优势领域和前

沿技术、未来产业等新兴领域,由上海创新主体与全球伙伴联合发

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,牵头建设国际合作联盟,拓展全球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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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.

四、实施开放科学行动

落实«国际科技合作倡议»«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»,与全球

伙伴共享科技资源与科技成果.

(九)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.鼓励有条件的科技基础设

施向全球开放共享,在大科学设施设计建设、运行管理等方面加强

国际合作交流,支持全球伙伴依托大科学设施与上海创新主体开

展国际联合研究.提升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、全球技术供需对

接平台等服务载体的国际化服务能力,进一步促进上海科技创新

资源国际开放共享.

(十)增进科技人文交流.支持上海创新主体与全球伙伴围绕

人工智能、医疗健康、绿色低碳、现代农业、创业孵化等领域,通过

举办国际培训班、研讨班、暑期学校等形式,合作开展技术培训、人

才培养等能力建设,增进中外科技人文交流,促进中外科技成果交

流和推广.

(十一)建设国际化科技交流平台.持续提升世界人工智能大

会、浦江创新论坛等特色品牌活动国际化水平,打造高水平国际科

技交流平台,建立与海外知名科创展会活动的深度对接与双向互

动机制.深化与各国有关政府部门、科技组织的交流,围绕前沿科

技发展、科技管理与治理、科技伦理等领域建立对话交流机制,打

造机制性交流活动品牌.

五、实施产业创新国际化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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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以企业为主的上海各类创新主体国际化发展,共同开拓

国际市场、拓展全球网络.支持外资企业开展协同创新,融入并促

进上海科技创新生态发展.推动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建设,共同推

动产业创新.

(十二)高质量服务企业“走出去”.支持上海科技企业深化拓

展全球创新网络与市场链接.鼓励企业在海外建设研发中心、创

新中心、孵化基地等,开展多元化国际创新合作.支持企业赴海外

参加重要专业性展会,加快创新产品拓展国际市场.加强上海市

“一带一路”综合服务中心、上海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建设,

支持法律、仲裁、金融、税收、检验检测认证等专业服务机构提升跨

境服务能力.组建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国际化发展联盟,发挥海

外商会和协会、跨国企业、专业服务机构作用,为上海企业走出去

提供咨询、培训等服务.

(十三)支持外资企业在沪创新发展.上海财政科技计划项目

向外资企业平等开放申报与资助.科研基础设施、共性技术研发

平台和公共科技信息依法依规向外资企业开放服务.鼓励外资研

发中心设立公益性基础研究科学基金,对基金支持的高校、科研院

所基础研究项目,予以一定比例的财政资金补助.设立财政资金

资助的外资研发机构协同创新项目,支持外资企业与上海科研机

构、科技企业合作,以共建联合实验室等方式开展基础研究、前沿

技术创新,形成高质量研发成果.支持外资企业设立开放式创新

平台、搭建概念验证平台和共性技术服务平台、开展跨境孵化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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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,平等享受上海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培育相关奖补、土地、税收等

政策.

(十四)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.加力建设张江科学城、“大零

号湾”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,支持张江高新区各分园加大投入,提

升国际化发展水平.促进全球产业和科技园区、跨国公司、专业服

务机构与张江高新区等园区深化机制性合作.加快建设国际合作

园区,吸引优质产业创新项目落户上海,打造特色产业创新集群.

六、实施创新生态优化行动

全面优化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开放体系,进一步营造国际化科

研学术环境与创新生态.

(十五)优化学术开放交流环境.鼓励上海创新主体与全球伙

伴加强高水平国际科技期刊建设合作,共同在沪举办国际会议,为

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便利.支持上海高校、科研院所、新型研发

机构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研管理、经费管理机制与人才发展环境,

打造有利于开展国际学术和人才交流的重点平台.加大上海市科

学技术奖、白玉兰友谊奖对国际科技合作的支持力度.

(十六)加强知识产权保护.健全重点产业快速协同保护机

制,完善公共服务体系,持续打造国际一流知识产权营商环境.支

持全球知识产权服务机构、仲裁机构等在上海依法设立分支机构、

开展业务.持续提升国家知识产权运营(上海)国际服务平台等服

务能力.鼓励符合条件的科研数据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数据产品知

识产权登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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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七)便利科研物品通关与数据跨境流动.落实科研物品暂

时进出境政策,完善科研物品通关便利化举措,优化生物医药研发

和检测用物品进口试点政策,进一步完善进出境特殊物品联合监

管机制,支持细胞治疗产品及相关特殊物品进出境.加快建立健

全数据资源交易流通、跨境传输、安全保护等制度和标准规范,在

符合法律法规要求、确保安全前提下,提升数据跨境流动的便利

性,加快实施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.

(十八)发挥重点区域开放优势.依托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

验区(含“临港新片区”),拓展保税研发、离岸孵化、跨境技术交易

等开放创新功能,支持临港新片区建设全球离岸创新基地.发挥

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功能,支持上海创新主体在合作区内举

办专业学术会议等科技交流活动,支持在合作区内建设概念验证

平台和开放创新平台.发挥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开放枢纽功能,

支持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等创新资源和服务机构入驻,构建辐

射长三角、链接全球的创新网络.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６年３月３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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